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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經驗不拘即具聘僱資格，雖是正職員工，但當中超過四成需夜間工作，平均薪水

在 2 萬 2 千元至 2 萬 4 千元間。請問在今天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環境中，有多少

畢業生願意投入月所得兩萬多元的生產作業工作？ 

二、許多先進提到，台灣不缺台成清交的碩博士，但沒有勇於任事的中堅主管，更乏引領方向

的策略人才。不過人「材」需要雕琢，方能造就成人「財」。台灣的平均退休年齡提早到

55.2 歲，顯示多數人在符合退休要件後就申請離任，理應對降低青年失業率有所助益，除

非經濟成長停滯。但自 2000 年迄今，經濟成長平均超過 3%，青年失業率卻一直在 12%上

下徘徊，且為平均失業率的 2.5 倍。 

三、其實現今台灣職場，從公部門退下來到私人機構繼續貢獻，自大公司申請退休後轉進至其

他企業或回聘幾已蔚為風氣。一名具有 20 年資歷的員工，對「守成型」企業而言，既能立

即上手，又會招攬業務，不須付出訓練成本，而且薪水是市場的八折，幹嘛要辛苦栽培人

「材」。如果企業只想做代工，只願從調降人事成本強化組織競爭力，那麼由 163 所大學

養成的人才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環境中要如何磨練成人「財」？ 

四、時值檢視經濟困境之際，面對失業與缺工並存，產業升級延宕、人口老化等現實景況，怎

樣能一併化解？本席建議可運用「一石二鳥」之策，從為吸引台商回流而放寬外勞進用比

例，所多收取之就業安定費。透過「職務再設計」，用於改善中高齡失業勞工重返職場障

礙，諸如：補助企業增添減緩視力退化之設備，以維持中高齡勞工的生產力，抒解缺工問

題。其次，以「群聚效應」的概念，重新設計「產學合作」計畫。配合地方產業推動區域

結盟，協助大專院校與鄰近工業區合作，由教授幫助企業研發或進行技術移轉，推介新知

持續強化中高階主管之視野與技能，以免和產業進程脫節。將見習生視為補充性人力，安

排有意願的學子當「企業學徒」，同時達到「終身學習」與「職場體驗」之目的。甚至可

搭建「海外就業媒合平台」，引導青年至先進國家學習新技術，與掌握「全球化」脈動的

能力，為日後產業轉型埋下新種子，或許可以像之前從矽谷返國的才俊般為台灣開創新願

景。 

五、人才不會從天而降，靠挖角也非長久之計，與其喊口號不如起而行，願以「全球在地化」

理念所研提之人「材」進階辦法，克服「人才荒」問題於一役。 

（一四五）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日前行政院陳院長出席全國中小企

業總會大會致詞時指出，台灣中小企業不但是促進經濟成長

的支柱，而且為協助社會安定、創新、技術等之力量，為能

扶植中小企業成長，將師法德國經驗，積極輔導具有前瞻性

競爭力的中小企業更進一步朝向「中堅企業」發展，讓其成

為國家的磐石。從陳院長談話已顯示出，在面對自由化、全

球化潮流下，未來對於輔導中小企業的工作思維，已達到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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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以調整之地步，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回顧台灣中小企業歷經戰後半個世紀發展，其實已存在不少體質健全、潛力雄厚，甚至具

有關鍵技術或身懷創意設計能力，可以在其產業供應鏈或價值鏈中培育成為國際級的中堅

型企業。這些中堅企業家數或許僅有數百，若能憑藉廠商自我已累積的基礎條件，配合政

府相關單位輔導資源，未來一旦琢磨成功，在國際產業體系中提高台灣形象，其貢獻不容

小覷。 

二、儘管輔導中堅企業發展，對於促進台灣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有其迫切性；但是，不可忽

略的是，在數以萬計中小企業中佔廠商家數八成與就業人數六成以上各類「小、微型企業

」的生存，對於協助台灣社會安定或家庭所得增加，更是有其重要性。長期以來政府對於

這些小、微型企業的生存，似乎投入有限。探究其原因，本席認為除了政府相關單位輔導

資源缺乏橫向整合之外，在輔導中小企業工作思維上，似乎並未從其規模分佈極大、功能

異質頗高、產業屬性鬆散、市場進出頻繁等所存在的特性之需求切入，提供「分級」、「

分類」輔導。亦即中小企業多元多樣發展，各行各業產銷供需體系之中其扮演不同角色，

在依據其規模進行分級輔導之同時，必須配合其屬性給予分類輔導。 

三、就分級輔導策略而言，由於中小企業規模分佈極大，建議透過「拔尖」規劃，針對具有自

主技術、創新研發、品牌通路等條件的中堅企業，進行「菁英式」的個別輔導，協助其在

國際市場上能夠發光發亮，以擔任促進經濟新活力的領頭羊。另一方面，我們則為採取「

關懷」作法，針對小、微型企業迫切的小額融資、經營資訊、專業諮詢等需求，給予「普

及式」之群聚輔導，協助其在國內市場上取得生存空間，以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引擎。其

次，再從分類輔導策略來說，由於中小企業產業屬性鬆散，使得其在各行各業產銷供需體

系中位置不同，例如：在交易對象上，屬於國內或是國外市場；在技術層次上，屬於低階

加工，或屬於高階創新；在附加價值上，屬於單一性，或是屬於延伸性；在產品序列上，

屬於中游的中間材零組件製造，或是屬於下游的最終產品服務，各類中小企業之間存在差

異，所以必須依據其屬性不同採取分類輔導，以滿足各自之需求。 

四、平心而論，這些曾經在台灣經濟成長或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中小企業，其各

項表現今非昔比，早已不復往日雄風。在此同時，由於中小企業生存與否，對於協助台灣

社會經濟發展，有其無法取代的地位。因此，未來在促進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策略上，除了

透過拔尖規劃，挖掘具有潛力的中堅企業進行菁英式輔導，以形塑成為創新產業發展之亮

點，同時採取關懷作法，針對就業引擎的小、微型企業給予普及式輔導，以構築成為協助

社會安定之支柱；此外，更加需要的是，依據中小企業產業屬性不同需求，推動實施分類

輔導，俾讓中小企業輔導工作能夠深耕兼顧普及，進而提高其有感。 

（一四六）本院許委員忠信，鑒於人民對物之所有權之完整性不容他人


